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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养殖场（户）的主要法律责任
一、行政处罚
（一）关于畜禽养殖场备案
1.兴办畜禽养殖场未备案，畜禽养殖场未建立养殖档案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养殖档案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八十六条，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下罚款。
2.在独立、固定的生产场所饲养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畜禽，达到农业农村部规定的养殖规模标准的养殖场，应当按照《畜禽养殖场备案管理办法》（2025年9月1日起施行）的规定进行备案。
3.兴办畜禽养殖场未备案的，依据《畜禽养殖场备案管理办法》（2025年9月1日起施行）第十一条，责令限期改正；未在规定期限内改正或者存在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处1万元以下罚款。
4.依据《畜禽养殖场规模标准》，规模标准为：生猪年出栏500头以上、肉牛年出栏50头以上、奶牛存栏100头以上、羊年出栏200只以上、肉鸡肉鸭肉鸽年出栏1万只以上、鹅年出栏5000只以上、蛋鸡蛋鸭存栏2000只以上、鹌鹑存栏4万只。（养殖规模按照畜禽养殖场的设计生产能力进行测算）
（二）开办畜禽养殖场（动物饲养场），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八条，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三）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或依法应当检疫而未检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四）在禁止养殖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依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七条，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违反《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划定的畜禽禁养区从事畜禽养殖业的，依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七十七条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并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五）未依法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或存在重大变动未重新报批的，擅自开工建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责令停止建设，处总投资额1%-5%罚款；拒不执行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移送公安机关拘留。自2026年8月15日起，依照《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五条处罚，最高罚款1000万元；被责令停止建设或者恢复原状，拒不执行的，处最高十五日拘留。
（六）需要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未建成、未验收或验收不合格即投入生产的，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责令限期改正，处20—100万元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00—200万元罚款；对责任人处5—20万元罚款；造成重大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
（七）未依法备案环境影响登记表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责令备案，处5万元以下罚款。自2026年8月15日起，依照《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五条处罚，最高罚款5万元。
（八）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责令改正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10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九）未按规定填报排污登记表的，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责令改正，可处5万元以下罚款。
（十）通过渗井、渗坑、私设暗管等逃避监管方式排放污染物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责令改正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10—10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报批责令停业、关闭；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移送公安机关拘留。自2026年8月15日起，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通过渗井、渗坑、私设暗管等逃避监管方式排放污染物的，依照《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一百零八条处罚，最高罚款100万元；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批责令停业、关闭，并处最高十五日拘留。
（十一）超标排放养殖废水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责令改正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10—10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自2026年8月15日起，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依照《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一百零七条，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十二）未及时收集、贮存、利用或处置畜禽粪污造成污染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七条，责令改正，可处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自2026年8月15日起，从事畜禽规模养殖未及时收集、贮存、清运、处理或者利用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污、尸体等废弃物；或畜禽养殖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畜禽；或向农田灌溉渠道排放未综合利用的畜禽养殖粪污，致使其下游最近的灌溉取水点的水质不符合农田灌溉用水水质标准，任一情形可依照《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一条规定，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责令改正，可处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十三）未建设污染防治配套设施或者自行建设的配套设施不合格，也未委托他人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即投入生产、使用；或建设的污染防治配套设施未正常运行的，依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九条，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可以处10万元以下罚款。
（十四）排放废弃物不符合标准、总量控制指标，或未无害化处理直接向环境排放的，依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四十一条，责令限期治理，可处5万元以下罚款。
二、刑事追责
违法排污导致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信用惩戒
违法信息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影响项目申报、贷款融资、政策补贴等。
4、 其他事项
本封信公布后法律法规或有关国家和省的政策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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